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畜禽屠宰规划确认等

有关工作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农业农村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审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2024年第2号）和《河北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进一步规范畜禽屠宰管理工作，现就畜禽定点屠宰厂（点）规划确认、审批、备案、注销等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关于畜禽定点屠宰厂（点）符合规划确认与取消资格

（一）规划确认的依据。申请设立畜禽定点屠宰厂的，应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畜禽屠宰行业发展规划，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六十七条、《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十一条和《河北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

生猪定点屠宰厂（点）按照《河北省生猪屠宰行业发展规划（2023-2030年）》执行，严格控制生猪定点屠宰点总量，鼓励生猪定点屠宰点升级为厂。在全省牛羊鸡鸭屠宰行业发展规划出台前,牛羊鸡定点屠宰厂（点）仍按照《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北省2011-2015年牛羊鸡定点屠宰厂(点)设置规划〉的通知》(冀政办函〔2012〕49号)执行，待新规划出台后按新规划执行；鸭定点屠宰厂可容缺建设,待规划出台后纳入并占用规划内指标。设区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设置畜禽定点屠宰厂（点）不得超过规划设置数量。
（二）规划确认的程序。申请人在畜禽定点屠宰厂（点）项目建设前，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提交选址需求。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在确认选址前，应当就项目是否符合全省畜禽屠宰行业发展规划和屠宰车间设计规范要求，以书面形式请示设区市、雄安新区农业农村部门。经设区市、雄安新区农业农村部门审查符合要求的，应当请示设区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同意并书面征求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意见后，及时答复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

定州、辛集市规划确认由申请人向定州、辛集市农业农村部门提交选址需求，经审查符合要求的，应当请示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同意并书面征求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意见，且按农业农村部令（2024年 第2号）要求随附相关材料。

（三）关于取消建设规划资格。畜禽屠宰厂（点）应当在确认符合规划后三年内建设峻工。自确定符合规划之日起三年内未完工但已开工建设的，经企业书面申请，设区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农业农村部门同意，报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确认，建设时间可延长一年。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其建设规划资格：

1.上报符合规划的材料与事实不符；

2.从确定符合规划之日起三年内未开工建设的；

3.从确定符合规划之日起虽开工建设,但三年内未完工且未提交延期申请的；

4.在规定延长时限内仍未峻工的。
二、关于畜禽定点屠宰厂（点）的设立

（一）申请设立。建设竣工后，申请设立畜禽定点屠宰厂（点）应当向设区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行政审批部门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设立畜禽定点屠宰厂（点）的，提交《畜禽定点屠宰厂（点）设置审查申请表》；

2.生产用水水质检验报告，或者与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签订的供水用水合同（用水缴费凭证）等；

3.厂（点）区总平面图，屠宰间和急宰间工艺平面图及工艺说明；

4.屠宰、检验、消毒、污染防治等设施设备和运载工具清单；

5.屠宰技术人员花名册及健康证明；

6.兽医卫生检验人员花名册、健康证明及考核合格证书；

7.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清单，或者无害化处理委托协议和暂存设施设备清单。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表等相关证明材料，由审批部门通过查询等方式核验有关信息。

（二）条件审查。设区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管委会行政审批部门应当会同农业农村部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根据畜禽屠宰行业发展规划和相关标准，对设立畜禽定点屠宰厂（点）的申请进行审查，并按照规定和农业农村部制定的屠宰质量管理规范关于厂房、设施设备、工艺、人员等的具体要求，进行材料审核、现场核查。

　　（三）征求省级意见。畜禽定点屠宰厂(点)建成竣工后,由设区市(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组织农业农村部门、生态环境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进行审核。对审核合格的，由设区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征求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意见。征求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意见提交以下材料：

１.征求意见的函；　

２.畜禽定点屠宰厂（点）基本情况登记表；

３.畜禽定点屠宰厂（点）现场审查情况登记表。

　　（四）审查决定。设区市（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根据审查情况和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意见，作出是否准予设立畜禽定点屠宰厂（点）的决定。准予设立的，颁发畜禽定点屠宰证书和畜禽定点屠宰标志牌；不准予设立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三、关于畜禽定点屠宰厂（点）在全国屠宰管理系统备案

（一）畜禽定点屠宰厂（点）编码规则。生猪定点屠宰厂（点）编码规则仍按照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规定执行。牛、羊、鸡、鸭定点屠宰厂（点）按以下规则编码：

1.第一位大写字母代表屠宰种类。Ｎ代表牛；Ｙ代表羊；Ｊ代表鸡；Ｙa代表鸭。

2.第二位大写字母代表厂或点。Ａ代表厂，Ｂ代表点。

3.数字含义。第1、2位数字(省级行政区划代号)；第3、4位数字(市级行政区划代号)；第5、6位数字(县级行政区划代号)；第7、8位数字(畜禽定点屠宰厂或点序号)。
（二）备案向省级提交的材料。设区市（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批准的畜禽定点屠宰厂（点），应在全国屠宰管理系统备案，及时向社会公布，并报省级人民政府备案。

备案应提交以下材料：

1.备案的函；

2.设区市（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批准文件；

3.畜禽定点屠宰厂(点)屠宰许可证；

4.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5.排污许可证或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证明文件；

6.对企业安装和使用视频监控情况的验收说明；

7.对企业建设洗消中心情况的验收说明。
四、关于畜禽定点屠宰厂（点）重新申请和变更信息

（一）重新申请。畜禽定点屠宰厂迁址新建、原址重建的，应当重新申请畜禽定点屠宰证书。

（二）变更信息。畜禽定点屠宰厂（点）名称、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生产地址名称（实际生产地址未发生变化）改变的，应当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变更畜禽定点屠宰证书，并提交以下材料：

1.畜禽定点屠宰厂（点）信息变更申请表；

2.变更前的畜禽定点屠宰证书原件；

3.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关于畜禽定点屠宰厂（点）停业歇业和复产

畜禽定点屠宰厂（点）歇业、停业的，应当提前向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门书面报告。未提前书面报告的，不得晚于歇业、停业次日报告。

畜禽定点屠宰厂（点）歇业、停业超过六个月的，在复产前应当向设区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农业农村部门报告，并经设区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农业农村部门监督检查，书面确认合格后方可复产；不符合规定条件的，按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河北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第五十条规定处理。

六、关于新建厂的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首次检查

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实施工作的通知》（农办牧〔2024〕32号）要求，对于2024年1月1日起新建（含原址重建、迁址新建）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应在投产６个月内完成首次检查，对未通过省级检查的企业停止其屠宰检疫出证权限。省农业农村厅负责组织专家组对新建厂进行第一次检查；第一次检查未通过的，由设区市（含定州、辛集市）农业农村部门组织第二次及以后检查，检查组人员由省农业农村厅从《河北省畜禽屠宰现场检查员备选库》随机抽取。

七、关于畜禽定点屠宰厂（点）的注销、吊销

（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由设区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农业农村部门呈报设区市（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批准或由发证机关依告知、听证等法定程序注销其畜禽定点屠宰资格，收回畜禽定点屠宰证书和畜禽定点屠宰标志牌，并向社会公布。

　　1.畜禽定点屠宰厂（点）不再从事畜禽屠宰活动的；

2.营业执照、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排污许可证等有效证件失效或过期的；
3.歇业、停业超过六个月的，复产前经设区市、雄安新区农业农村部门监督检查不合格，且在规定时限内未完成整改、或整改后仍不符合规定条件的；

4.厂区厂房转变用途或主要屠宰设施设备缺失、拆除，不具备屠宰条件，限期整改仍不合格的；

5.企业主要负责人且指定联系人失联，农业农村部门无法进入企业实施监督检查，经农业农村部门或发证机关公告告知等有效方式，企业仍不参加听证或放弃听证权利的。

（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由发证机关依法定程序报设区市（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批准，吊销畜禽定点屠宰证书，收回畜禽定点屠宰标志牌，并向社会公布。

1.畜禽定点屠宰企业涉及食品安全犯罪,应予吊销证照的；

2.畜禽定点屠宰企业严重违反防疫规定或逃避检疫、屠宰病死畜禽、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出厂未经检验检疫或经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情节严重的。

3.畜禽定点屠宰企业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应予吊销证照的。

（三）经设区市（含定州、辛集市）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注销、吊销的畜禽定点屠宰厂（点），应及时报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并在全国畜禽屠宰行业管理系统填报相关信息。

请设区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农业农村局及时向行政审批部门通报，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反馈，确保畜禽定点屠宰管理工作有序推进。

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河北省农业农村厅河北省委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北省畜禽定点屠宰厂(场点)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冀农业医发〔2016〕11号）、《河北省农业厅关于畜禽定点屠宰企业设置规划有关事宜的通知》（冀农业医发〔2017〕12号）、《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牛羊鸡定点屠宰企业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冀农发〔2022〕110号）、《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畜禽定点屠宰许可相关工作的通知》（冀农字〔2024〕9号）等文件废止。
附件:1.畜禽定点屠宰厂（点）设置审查申请表

　　 2.畜禽定点屠宰厂（点）信息变更申请表
     3.畜禽定点屠宰厂（点）基本情况登记表

　　　　 4.畜禽定点屠宰厂（点）现场审查情况登记表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

2025年12月3日

附件1

编号：
畜禽定点屠宰厂（点）设置审查申请表
申请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                         
联系方式                           
申请日期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监制

填写说明

1.“编号”由审查发证机关填写。

编号格式：四位年份+四位数字顺序号（“＋”不用填写）。

2.“申请人”由申请人根据实际填写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设立登记的市场主体名称，应与营业执照上标注的名称一致。
4.“屠宰场所地址”由申请人填写屠宰场所实际所在地，具体填写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区）、县（市、区）、乡（镇、街道）、村（道路）名称和门牌号，应与营业执照上经营场所地址一致。

5.“身份证件类型”由申请人填写。包括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护照。

7.“申请事项”由申请人根据实际从“新建”、“迁址新建”、“原址重建”等三个事项中选择一项，并在对应的“□”中划“√”。

8.“总建筑面积”由申请人根据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据实填写，单位：平方米。

9.“设计年屠宰规模”由申请人根据屠宰线实际填写，计算方式为常用屠宰线条数×屠宰线速度×7小时×365天，单位：万头/年。

10.“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编号”由申请人按已取得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上登记的编号填写，格式：(  )动防合字第（  ）号。

11.“排污许可证/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编号”由申请人按已取得的《排污许可证》或者《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上的证书编号或者登记编号填写。

12.“畜禽定点屠宰证批准号”由审查发证机关填写。

编号格式：发证机关所在行政区简称+屠准字+四位数字顺序号（“＋”不用填写，编号不得与已颁发的畜禽定点屠宰证批准号重复）。

13.“屠宰代码”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农业农村部规定的编码规则填写。

14.本申请表一式两份，用A4纸打印或用蓝（黑）色钢笔填写，内容应完整准确，字迹工整清晰，不得涂改。

保 证 声 明

申请人承诺，本申请书中所填内容及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有效，复印文件均与原件一致。如有不实之处，本人（单位）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申请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申请人名称
	

	屠宰场所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申请事项
	 □新建       □迁址新建     □原址重建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编号
	
	排污许可证/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编号
	

	投资总额
	万元
	屠宰设备投资
	万元

	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
	设计年屠宰规模
	万头（只、羽）/年

	待宰间面积
	平方米
	屠宰间面积
	平方米

	急宰间面积
	平方米
	检验室面积
	平方米

	屠宰线条数
	  条
	屠宰线速度

（逐条列出速度）
	 头（只、羽）/小时–  头（只、羽）/小时

 头（只、羽）/小时–  头（只、羽）/小时

……

	供水类型
	 □公共供水   □自建设施供水

	屠宰技术人员数量
	名
	兽医卫生检验人员数量
	名

	所

附

材

料

清

单
	1.生产用水水质检验报告，或者与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签订的供水用水合同（用水缴费凭证）等；

2.厂（场）区总平面图，屠宰间和急宰间工艺平面图及工艺说明；

3.屠宰、检验、消毒、污染防治等设施设备和运载工具清单；

4.屠宰技术人员花名册及健康证明；

5.兽医卫生检验人员花名册、健康证明及考核合格证书；

6.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清单，或者无害化处理委托协议和暂存设施设备清单。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情况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职  务
	

	户籍登记住址
	

	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诺声明

本人向发证机关郑重声明：过去五年内，本人担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所在的畜禽定点屠宰厂（场），不存在被吊销畜禽定点屠宰证书的情形；本单位从事畜禽屠宰管理活动的人员，过去五年内担任相关岗位所在的畜禽定点屠宰厂（场），不存在被吊销畜禽定点屠宰证书的情形。同时，本单位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河北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谨此承诺，现签字（加盖公章）确认。

签字（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身份证件复印件粘贴处）

注：此处粘贴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正反面，并注明“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确认。


畜禽屠宰管理人员情况登记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户籍登记住址
	证件类型
	证件号
	岗位职务
	联系电话

	
	
	
	
	
	
	
	质量安全负责人
	

	
	
	
	
	
	
	
	生产管理部门负责人
	

	
	
	
	
	
	
	
	质量管理部门负责人
	

	
	
	
	
	
	
	
	……
	

	
	
	
	
	
	
	
	
	

	
	
	
	
	
	
	
	
	

	
	
	
	
	
	
	
	
	

	
	
	
	
	
	
	
	
	

	
	
	
	
	
	
	
	
	


屠宰技术人员情况登记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户籍登记住址
	证件类型
	证件号
	岗位
	联系电话
	健康证编号
	工种
	发证单位

	
	
	
	
	
	
	
	屠宰操作
	
	
	
	

	
	
	
	
	
	
	
	副产品加工
	
	
	
	

	
	
	
	
	
	
	
	肉品分割
	
	
	
	

	
	
	
	
	
	
	
	冷库操作
	
	
	
	

	
	
	
	
	
	
	
	无害化处理
	
	
	
	

	
	
	
	
	
	
	
	清洗消毒
	
	
	
	

	
	
	
	
	
	
	
	设备维修
	
	
	
	

	
	
	
	
	
	
	
	……
	
	
	
	

	
	
	
	
	
	
	
	
	
	
	
	

	
	
	
	
	
	
	
	
	
	
	
	


兽医卫生检验人员情况登记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户籍登记住址
	证件类型
	证件号
	联系电话
	兽医卫生检验人员考核合格证信息
	健康证信息

	
	
	
	
	
	
	
	
	证书编号
	发证单位
	编号
	工种
	发证单位

	
	
	
	
	
	
	
	
	
	
	
	
	

	
	
	
	
	
	
	
	
	
	
	
	
	

	
	
	
	
	
	
	
	
	
	
	
	
	

	
	
	
	
	
	
	
	
	
	
	
	
	

	
	
	
	
	
	
	
	
	
	
	
	
	

	
	
	
	
	
	
	
	
	
	
	
	
	

	
	
	
	
	
	
	
	
	
	
	
	
	

	
	
	
	
	
	
	
	
	
	
	
	
	

	
	
	
	
	
	
	
	
	
	
	
	
	

	
	
	
	
	
	
	
	
	
	
	
	
	

	
	
	
	
	
	
	
	
	
	
	
	
	

	
	
	
	
	
	
	
	
	
	
	
	
	


设施设备清单
	序号
	分类
	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位置
	备注

	
	屠宰设备
	
	
	
	
	

	
	
	
	
	
	
	

	
	……
	
	
	
	
	

	
	检验设备
	
	
	
	
	

	
	
	
	
	
	
	

	
	……
	
	
	
	
	

	
	消毒设施/设备
	
	
	
	
	

	
	
	
	
	
	
	

	
	……
	
	
	
	
	

	
	无害化处理（或暂存）设施/设备
	
	
	
	
	

	
	
	
	
	
	
	

	
	……
	
	
	
	
	

	
	运载工具
	
	
	
	
	

	
	
	
	
	
	
	

	
	……
	
	
	
	
	

	
	
	
	
	
	
	


	现场审查

意见
	     □合格。

     □不合格。原因：

              审查专家组组长签字：

              审查专家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审查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畜禽定点屠宰证批准号
	(    )屠准字(    )号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屠宰代码
	


畜禽定点屠宰厂（场）设立审查表

	序号
	项目
	审查内容
	审查方式
	审查结果
	审查说明

	
	
	
	
	是
	否
	

	1*
	资质要求
	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经过评估，出具的选址确认文件。
	材料审核
	
	
	

	2*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项目建设的批复文件。
	材料审核
	
	
	

	3*
	
	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批复文件。
	材料审核
	
	
	

	4*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的项目建设批复。
	材料审核
	
	
	

	5*
	
	符合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畜禽屠宰行业发展规划。
	材料审核
	
	
	

	6*
	
	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表、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证照名称、法定代表人和地址等信息一致。
	材料审核
	
	
	

	7*
	
	年屠宰猪15万头、牛３万头、羊15万只、禽1000万羽以上。
	材料审核、实地查看
	
	
	

	8*
	
	未使用手工屠宰，或桥式劈半锯、敞式烫毛机等《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规定的淘汰类生产工艺装备。
	材料审核、实地查看
	
	
	

	9*
	厂房与设施设备
	具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规定的水源。
	材料审核
	
	
	

	10
	
	具备符合要求的电源。
	实地查看
	
	
	

	11
	
	厂区周围有良好的环境卫生条件，远离产生污染源的工业企业或其他场所，远离受污染的水体以及虫害大量孳生的场所。
	实地查看
	
	
	

	12
	
	厂区周围建有围墙等隔离设施。
	实地查看
	
	
	

	13
	
	厂区主要道路硬化，路面平整、易冲洗，不积水。
	实地查看
	
	
	

	14*
	
	厂区划分为生产区和非生产区，二者之间设有隔离设施。
	实地查看
	
	
	

	15*
	
	成品出厂使用专用通道和出入口，运送畜禽和废弃物的，不得与其共用。
	实地查看
	
	
	

	16*
	
	设有待宰间(不含禽)、隔离间、屠宰间、急宰间、检验室、官方兽医室和无害化处理间（或暂存设施）等。
	实地查看
	
	
	

	17
	
	设有畜禽运输车辆、产品运输车辆以及工具清洗消毒的区域。
	实地查看
	
	
	

	18
	
	畜禽运输车辆清洗消毒区域临近畜禽卸载区域。
	实地查看
	
	
	

	19
	
	生产区各车间的布局与设施满足生产工艺流程和卫生要求。
	实地查看
	
	
	

	20
	
	屠宰间未设置在无害化处理间、废弃物集存场所、污水处理设施、锅炉房等建筑物及场所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实地查看
	
	
	

	21*
	
	屠宰间清洁区与非清洁区分隔。
	实地查看
	
	
	

	22
	
	畜类待宰间有足够的圈舍容量，能容纳不少于设计单班屠宰能力的牲畜,且不得两种(含)以上动物待宰。
	实地查看
	
	
	

	23
	
	畜类待宰间圈舍隔墙高度不低于1米，隔墙和地面应当采用不渗水、易清洗材料。
	实地查看
	
	
	

	24
	
	隔离间单独设立，位于待宰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宜靠近卸畜(禽)台,且不得用于两种(含)以上动物隔离。
	实地查看
	
	
	

	25
	
	急宰间设在待宰间和隔离间附近，有冷、热水供应装置，出入口设置便于手推车出入的消毒池。
	实地查看
	
	
	

	26
	
	屠宰间的建筑面积与设施与设计屠宰能力相适应。
	实地查看
	
	
	

	27
	
	屠宰间地面采用易清洗、耐腐蚀的材料，其表面平整无裂缝、无积水。
	实地查看
	
	
	

	28
	
	屠宰间内各加工区划分明确，人流、物流互不干扰，符合生产工艺、卫生及检验检疫要求。
	实地查看
	
	
	

	29*
	
	屠宰间不得用于屠宰两种(含)以上动物。
	实地查看
	
	
	

	30
	
	屠宰间检验检疫操作区域的长度按照每位检验检疫人员不小于1.5米计算，踏脚台高度适合检验检疫操作的要求。
	实地查看
	
	
	

	31
	
	屠宰间的清洁区和非清洁区分别设有与屠宰能力相适应并与屠宰间相连通的更衣室。
	实地查看
	
	
	

	32
	
	屠宰间根据需要设置卫生间，卫生间不与屠宰加工、包装或储存等区域直接连通；卫生间门能自动关闭，门窗不直接开向车间。
	实地查看
	
	
	

	33
	
	屠宰间根据工艺流程的需要，在用水位置分别设置冷、热水供应装置，消毒用热水温度不应低于82℃。
	实地查看
	
	
	

	34
	
	屠宰间加工用水的管道有防虹吸或防回流装置。
	实地查看
	
	
	

	35
	
	屠宰间明沟排水口处设置不易腐蚀材料格栅，并有防鼠、防臭设施。
	实地查看
	
	
	

	36
	
	屠宰间照度能满足检验检疫人员和屠宰技术人员的工作需要。屠宰间加工线操作部位的照度不低于200勒克斯，检验检疫操作部位的照度不低于500勒克斯。
	实地查看
	
	
	

	37
	
	屠宰间内有良好的通风、排气装置。
	实地查看
	
	
	

	38
	
	屠宰间内空气流动的方向从清洁区流向非清洁区。
	实地查看
	
	
	

	39*
	
	配备与设计屠宰能力相适应、符合国家规定的屠宰设备和工器具，并按工艺流程有序排列，避免引起交叉污染。
	实地查看
	
	
	

	40
	
	屠宰间内与畜禽产品接触的设备和工器具，耐腐蚀、可反复清洗消毒，不与畜禽产品、清洁剂和消毒剂等发生反应。
	实地查看
	
	
	

	41
	
	设有符合要求的检验室，配备满足日常检验检测需要的设施设备，能够开展常见理化指标检测，“瘦肉精”等的快速筛查，以及国家规定的动物疫病检测，并具备一定的兽药残留检测能力。
	实地查看
	
	
	

	42
	
	根据生产工艺和产品类型等需要，设置相应的储存库。
	实地查看
	
	
	

	43
	
	储存库内有防霉、防鼠、防虫设施。
	实地查看
	
	
	

	44
	
	储存库的温度符合所储存产品的特定要求。冷藏、冷冻储存库有温度监控设备。
	实地查看
	
	
	

	45
	
	在不同场所配备必要的清洗消毒设施设备，不同场所清洗消毒设施设备不得混用。
	实地查看
	
	
	

	46
	
	厂（场）区出入口处单独设置人员消毒通道。
	实地查看
	
	
	

	47
	
	畜禽运输车辆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长4米以上、深0.3米以上的消毒池，配置消毒喷雾器或设置消毒通道。
	实地查看
	
	
	

	48
	
	屠宰间入口处设置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洗手设施、换鞋设施或工作鞋靴消毒设施。
	实地查看
	
	
	

	49
	
	车间内设有工器具、容器和固定设备的清洗消毒设施，并有充足的冷热水源。
	实地查看
	
	
	

	50
	
	隔离间、无害化处理间的门口设置车轮、鞋靴消毒设施。
	实地查看
	
	
	

	51
	
	废弃物临时存放设施设置在远离车间的地点。
	实地查看
	
	
	

	52
	
	废弃物临时存放设施便于清洗消毒，结构严密，能防止虫害、鼠害等。
	实地查看
	
	
	

	53
	
	车间内存放废弃物的设施和容器有清晰、明显标识。
	实地查看
	
	
	

	54
	
	配备与设计屠宰能力相适应的病死畜禽及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无害化处理采用的处理方法应当符合《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及相关要求。（委托无害化处理的该项不适用）
	实地查看
	
	
	

	55
	
	畜禽定点屠宰厂（点）未配备病死畜禽及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的，应当委托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进行无害化处理，并与其签订委托处理协议，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
	查看委托协议
	
	
	

	56
	
	委托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应当设置病死畜禽及病害畜禽产品暂存场所，相关设施设备和存储条件符合防疫和生物安全要求，能够满足暂存需要。
	现场查看
	
	
	

	57
	
	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官方兽医驻场检疫室、工作室和检疫操作台等设施。
	实地查看
	
	
	

	58
	
	运输畜禽产品使用专用的运输工具，运输过程中根据产品类型和特点保持适宜的温度。
	实地查看
	
	
	

	59
	工艺
	制作屠宰工艺流程图，在显著位置公示。
	实地查看
	
	
	

	60
	
	屠宰工艺应符合《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猪/牛/羊/鸡》（GB/T 17236、19477、19478）的相关规定。
	实地查看
	
	
	

	61
	人员
	有质量安全负责人，直接对本厂（场）主要负责人负责。
	查阅文件资料
	
	
	

	62
	
	质量安全负责人具有畜牧兽医、食品卫生等相关专业大专学历或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以及两年屠宰质量安全管理相关工作经验；学历和技术职称都不能满足的，至少具有五年屠宰质量安全管理相关工作经验。
	查阅文件资料
	
	
	

	63*
	
	配备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屠宰技术人员。
	查看人员登记表，实地查看
	
	
	

	64
	
	屠宰技术人员应当具有相关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符合《畜禽屠宰加工人员岗位技能要求》的规定。
	实地查看，现场提问
	
	
	

	65*
	
	配备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兽医卫生检验人员，满足畜禽屠宰肉品品质检验规程规定的各岗位工作需要。
	查看人员登记表，实地查看
	
	
	

	66*
	
	兽医卫生检验人员应当符合《畜禽屠宰兽医卫生检验人员岗位技能要求》的规定，经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考核合格。
	实地查看，现场提问
	
	
	

	67
	
	畜禽定点屠宰厂（点）的屠宰技术人员和兽医卫生检验人员，以及其他可能与畜禽产品接触的人员每年应当至少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并取得健康证明。
	查看人员登记表，查看健康证明
	
	
	

	68
	
	患有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人员不得直接从事畜禽屠宰和检验检测等工作。
	现场提问
	
	
	

	69*
	制度
	建立质量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供应商评价、进厂（场）查验登记、待宰静养、肉品品质检验、产品储存、产品出厂（场）记录、产品召回、无害化处理、现场巡查、屠宰信息报送、屠宰设备管理等制度。
	查看制度文本
	
	
	

	70*
	
	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71
	
	对需填写的记录统一编制表单，明确填写要求和保存期限等。
	
	
	
	


注：1. 根据审查结果“是”或“否”，在相应位置划“√”。

2. 审查结果为“否”的，应在“审查说明”中填写具体审查情况，审查结果为“是”的，无需填写“审查说明”一栏。

3. 审查项一共71项，其中20项为关键项（序号后标注“*”），一般项51项。关键项审查结果全部为是，一般项审查结果为否的少于6项（即≤5），方可通过审查。
附件2
编号：
畜禽定点屠宰厂（点）信息变更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申  请  日 期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监制

填写说明

1.“编号”由审查发证机关填写。

编号格式：信息变更+四位年份+四位数字顺序号（“＋”不用填写）。

2.“申请单位名称”由申请人根据实际填写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称，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

3.“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由申请人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变更登记后的《营业执照》信息填写。

4.“变更前屠宰厂（场）基本情况”由申请人按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变更登记前的信息填写。

5.“申请变更事项”由申请人根据实际从“变更畜禽定点屠宰厂（点）名称”、“变更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变更屠宰场所地址名称（实际屠宰地址未发生变化）”等三个事项中选择一项，并在对应的“□”中划“√”。

6.“变更前事项名称”、“变更后事项名称”和“变更主要原因”，由申请人根据实际填写。

7.“变更后的屠宰厂（场）基本情况”由申请人根据实际填写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变更登记后的信息填写。

8.“畜禽定点屠宰证批准号”由审查发证机关填写。

办理信息变更原则上仍使用原有生猪定点屠宰证批准号。确需变更的，编号格式：发证机关所在行政区简称+屠准字+四位数字顺序号（“＋”不用填写，编号不得与已颁发的生猪定点屠宰证批准号重复）。
9.本申请表一式两份，用A4纸打印或用蓝（黑）色钢笔填写，内容应完整准确，字迹工整清晰，不得涂改。

	变更前屠宰厂（点）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屠宰场所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申请变更事项
	□变更畜禽定点屠宰厂（点）名称

□变更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变更屠宰场所地址名称（实际屠宰地址未发生变化）



	事项信息变更情况
	变更前事项信息
	变更后事项信息
	变更主要原因

	
	
	
	

	
	
	
	

	
	
	
	

	
	
	
	

	变更后的屠宰厂（点）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屠宰场所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审查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设区的市级

人民政府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畜禽定点屠宰证

批准号
	(     )屠准字(     )号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畜禽定点屠宰厂（点）基本情况登记表

	企业名称
	

	地    址
	
	邮    编
	

	设计能力
	班屠宰量：
	屠宰种类
	

	
	
	厂 或 点
	厂□   点□

	经营方式
	代宰□       自营□       混合经营□     
	企业性质
	

	资产总金额
	      万元
	占地面积
	        亩
	生产区面积
	亩

	建筑总面积
	        ㎡        
	屠宰间面积
	㎡
	待宰间面积
	  ㎡

	急宰间面积
	㎡
	冷库是否经住建、消防部门许可或备案
	

	
	
	冷库建筑保温材料是否符合国家要求
	

	备注：  



附件4

畜禽定点屠宰厂（点）现场审查情况登记表

	畜禽定点

屠宰厂（点）
	名    称
	
	屠宰种类
	

	
	地    址
	
	厂 或 点
	厂□   点□

	
	法人代表
	
	民族
	
	电    话
	

	审查部门
	单位名称
	人员姓名
	负责人电话

	
	
	
	

	
	
	
	

	
	
	
	

	现场审查情况
	组长（签名）：

组员（签名）：

时间：      年  月  日

	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